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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王瀚毅
電話：03-8462860
電子信箱：a025892001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陳昭瑋代理科長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500830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花蓮縣115年度運動賽事社會投資報酬率SROI計畫三民國中 

(376550000A_115008307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國際賽事的社會價值創造與城市體驗旅遊策略」

人才培力工作坊，強化本縣運動賽事永續發展與社會效益

評估能力，請貴單位派員參加並惠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本縣辦理「2026 國際少年運動會（ICG）」與

「2026第15屆IDBF世界俱樂部龍舟錦標賽（CCWC）」之社

會影響力與城市治理綜效，本府特舉辦旨揭工作坊。透過

導入社會投資報酬率（SROI）評估方法，協助各受文單位

建立成果衡量架構，並結合城市體驗旅遊策略，將國際賽

事轉化為可持續的城市資產。

二、本培力計畫採分區工作坊及實地深度訪談方式辦理，課程

將以賽事為實例，導引學員運用SROI社會影響力評估框架

優化推動流程，並導入AI數位管理系統，以提升行政效

能。

三、工作坊場次與進度控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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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第一階段（理論基礎與策略實戰）：

１、北區：

(１)時間：115年5月14日 08:30至17:00。

(２)地點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小會議室。

２、南區：

(１)時間：115年5月15日 08:30至17:00。

(２)地點：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民中學會議室。

(二)關鍵行動：賽前深度訪談行動(115年5月26日)：由導師

帶領學員進行實地訪談及國際代表視訊交流。

(三)第二階段（現場驗證與系統應用）：

１、北區：

(１)時間：115年6月16日 08:30至17:00

(２)地點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第二會議室

２、南區：

(１)時間：115年6月17日 08:30至17:00

(２)地點：花蓮縣玉里鎮三民國民中學會議室

四、參加對象（請務必推派能全程參與第一、二階段之核心承

辦人員）：

(一)籌備處：行政組、國際聯繫組、文宣組、典禮組、競賽

組、裁判組、交通服務組、貴賓接待組、志工組、ICG選

手村組、文化交流組、資訊組及秘書處派員出席。

(二)觀光處：辦理餐飲、旅宿及觀光業者業務相關單位及旅

遊旅宿業、餐飲業的重要意見領袖。

(三)原住民行政處：辦理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、生態旅遊及

部落產業行銷等業務單位及賽場鄰近部落（如鯉魚潭周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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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）的社區意見領袖、青年組織或社區營造代表。

(四)文化局：辦理公共藝術推動業務單位及裝置藝術創作

者。

五、本案工作坊參與人員於活動期間准予公(差)假登記。

正本：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陳昭瑋代理科長、本府觀光處觀光行銷科、本府原住民行
政處藝術文化科、本府原住民行政處部落經濟科、花蓮縣文化局視覺藝術科、交
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花蓮縣體育會、中華民國龍舟協會、花
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、花
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自強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三民國民中學、花蓮縣
花蓮市忠孝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
學、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、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花蓮市明
廉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富里鄉東里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、花蓮縣
吉安鄉吉安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
學、花蓮縣鳳林鎮大榮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瑞穗鄉瑞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瑞穗鄉奇
美國民小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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